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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4 说法
轻信“李鬼”基金公司致资金损失

投资者能向“正主”索赔吗？

投资者通过网络浏览器弹出的理财课程
广告，加入号称是某私募基金公司举办的私募
学院学习，并经重重引导，向所谓的“某证券
客服经理”转账投资。然而，上述单位实际为
“李鬼”，投资者也未能收回资金，遂诉至法
院，要求某私募基金公司、某证券公司赔偿其
直接经济损失、利息等费用。
“李鬼”的行为，“正主”要担责吗？日前，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浦东新
区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涉数字
金融商事案件审判情况通报（2022 年—2025
年）》及10起典型案例，其中就包括这起案例。
2023年 2月，杨某通过点击网络浏览器

弹出的理财课程广告，经网上客服的邀请加入
某私募学院学习。客服声称该学院系某私募基
金公司举办，承诺为学员带来投资收益，并向
其颁发了学员证书。杨某根据客服引导下载某
金融终端，所谓的“某证券客服经理”要求杨
某提供身份证照片及本人联系电话，以匹配通
道的名义，要求杨某将款项支付至指定账户，
后杨某根据该指示于 2023 年 2 月 28 日、
2023年 3月 6日、2023年 3月 9日分 4次向
案外人转账。
2023年 2月 20 日、3月 15 日，某私募基

金公司两次在其公众号发布相关声明，声明发
现有人以“上海某私募学院”和“中国证券业
协会”联合主办名义，盗用公司核心团队个人
名义从事视频直播，进行股票分析和推荐，且
表明已于 3 月 14 日向公安机关正式报案并
说明情况经过和进展，提醒投资者不要听诈骗
犯罪分子指示信息向其指定的任何银行账号
支付任何名义款项。2022 年 11 月 21 日至

2023 年 8月 8日期间，某证券公司在其官网
亦多次发布相关内容的风险提示。
后杨某因未能收回向案外人转账的资金，

遂诉至法院，要求某私募基金公司、某证券公
司赔偿其直接经济损失、利息等费用。
浦东法院经审理认为，一般侵权责任的构

成应当具备以下四个要件：不法行为、损害事
实存在、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行为与损害之
间具有因果关系。首先，某私募基金公司、某证
券公司不存在不法行为。杨某在未经核实的情
况下，为追逐高额投资回报，轻信案外人的诱
导转款导致资金损失，与某私募基金公司、某
证券公司无关。某私募基金公司、某证券公司
作为被不法分子冒用名义的机构，无法预见不
法行为本身，且其在知晓存在不法行为时也采
取了积极措施，对于杨某的损失不存在应当作
为而不作为的情形。其次，对于杨某的损失，某
私募基金公司、某证券公司主观上亦不存在过
错。某私募基金公司在杨某转账之前的 2023
年 2月 20 日就在其公众号发布了声明，提示
可能存在不法分子盗用名义进行股票分析和
推荐，并在后续接到其他受害者的咨询电话
后，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向基金业协会报备
等措施，并再次发布警示提醒。某证券公司亦
不定期发布风险提示，呼吁投资者谨慎核对，
防止上当。某私募基金公司、某证券公司对于
不法分子的诈骗行为没有帮助或者放任，对杨
某的损失不存在过错，因此，对于杨某要求某
私募基金公司、某证券公司对其损失承担共同
侵权责任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晨报记者 姚沁艺

地产咨询公司的销售主管与外部中介
人员相互勾结，通过虚增交易环节、伪造推
介流程，非法套取企业佣金。日前，静安区检
察院依法追究两名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同时，
积极推动追赃挽损，成功为企业挽回全部经
济损失 95万元。
2025年 3月，某房地产咨询公司在内

部核查中发现一笔佣金支出存在异常。经初
步调查，公司怀疑已离职员工诸某某曾利用
职务便利，通过虚构第三方中介的方式侵占
公司资金，遂委派员工向公安机关报案。立
案侦查后，警方发现除了诸某某之外，还有
一名中介公司的员工姜某某也参与其中。这
是一起典型的内外勾结型职务侵占案。
同年 6月，诸某某与姜某某先后主动

投案。面对侦查人员讯问，二人如实供述了
犯罪的来龙去脉。时间回溯至 2021 年 1
月。彼时的诸某某已是某房地产咨询公司销
售主管，正负责为重要客户公司寻找新的办
公场地。同年 11月，在诸某某的推动下，客
户公司更换办公场地，顺利签约。
按理说，该项目佣金应全部归属房地产

咨询公司，但诸某某却动起了歪脑筋，他想
起公司有针对第三方转介业务的返佣政策，
遂决定利用该政策，虚构业务推介环节，套
取公司佣金。于是，诸某某找到曾有过业务
往来的姜某某，提出合作方案：“我们可以

谎称客户公司是你们公司推荐的客户，这样
我就能向公司申请第三方合作佣金。”
在诸某某的指导下，姜某某以中介公司

的名义，向房地产咨询公司发送了一封推荐
邮件，谎称客户公司是中介公司介绍的客户
资源。凭借销售主管的审批及上报权限，诸
某某顺利通过了该笔佣金申请，最终套取房
地产咨询公司支付的佣金95万元。2025年
8月，案件移送至静安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承办检察官没有局限于就案办案，而是同步
推进案件审查与追赃挽损工作，最大程度维
护企业合法权益。
讯问过程，承办检察官释法说理，向犯

罪嫌疑人讲解相关法律法规中关于职务侵
占罪的构成要件与法律后果，以及认罪认
罚、退赃退赔对弥补企业损失、争取从宽处
理的重要意义。检察官的细致工作取得了实
效。两名犯罪嫌疑人自愿认罪认罚，主动筹
措资金，分别向房地产咨询公司全额退赔60
万元和35万元，并最终获得被害公司谅解。

2025年 11 月，静安区法院作出一审判
决，诸某某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五个月，缓刑一年五个月，并处罚金人民
币三万元；姜某某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
徒刑一年三个月，缓刑一年三个月，并处罚
金人民币二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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